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生命科学系学生外出集体活动
管理实施细则
为加强大学生外出集体活动管理，保障学生集体外出期间的权益与安全，根据学院相关规定，结合我系实际，特制订本实施细则：

一、管理范围
班级组织的采风、郊游等10人以上的外出集体活动。
禁止教师、学生以个人名义私自组织学生外出集体活动。
二、组织集体活动的要求
（一）执行审批制度。学生外出集体活动必须进行审批，班级组织的学生集体外出活动，由班长提交审批表，经系学工办批准同意，报院学工部、保卫处备案。返校后必须在第一时间报告责任区辅导员。严禁不经审批，擅自组织外出；严禁调课或占用自习时间外出郊游，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二）明确安全责任。学生集体外出必须有带队老师（原则上要求班主任带队），按照“谁组织、谁负责”的原则，明确职责，落实责任人（带队老师是直接责任人），凡因忽视教育安全、管理不善或工作不负责任、玩忽职守以及无视学院规定、擅自组织外出活动而造成学生人身、财产损害的，将视具体情况报学院予以处分。情节严重或酿成重大事故者将依法追究责任。带队教师是直接责任人，对学生集体外出活动的安全负总责。
（三）坚持安全原则。班级组织的采风、郊游活动要坚持就近原则：一是必须当天返程，不准在外过夜；二是严禁参与冒险项目。各类集体活动需要乘车、船等交通工具的，必须使用正规旅游公司、专业客运单位、公交公司的合法车辆、船只，签订交通运输协议，明确双方安全责任。严禁乘坐无证、无牌和无照人员的车船，也不得借用、租用关系单位、共建单位和私人等无营运资质的车船，同时，严禁超载行驶。
（四）做好前期准备。班级组织学生集体外出活动，一要明确目的，真正让学生通过外出活动走进社会，开拓视野、增长知识、增进团结，同时培养学生良好意志品格，陶冶情操，增强奉献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二要对行走路线、目的地进行提前踩点，做到心中有数；三要制定严密的活动方案和安全措施，不安全的地方或安全措施不落实的地方严禁组织学生前往；四要畅通信息网络，掌握活动参加人员的联系方式、身体状况等，并要求参加人员征求家长意见；五要准备食品、常用药品等。
（五）落实安全教育。学生集体外出活动前，应对外出学生进行安全知识教育、饮食卫生教育、文明行为教育，严防交通事故、食物中毒、学生失散、意外伤害等突发性事件的发生。班级组织的集体活动由班主任或带队教师组织教育，安全教育覆盖率必须达到100%，并做好记录；外出集体活动要求学生签订安全自律承诺书。
三、审批程序和要求
班级组织的采风、郊游等外出集体活动的审批程序和要求
	步  骤
	事    项

	第一步
	组织者填写《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学生外出集体活动审批表》，报系学工办初步审核，并上报学院学工部、保卫处备案（活动组织1周前）

	第二步
	组织安全教育（做好记录）,活动参加人员签订《安全承诺书》（活动组织5天前）

	第三步
	上交有关材料：《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学生外出集体活动审批表》、《外出集体活动集中安全教育记录》、《外出集体活动参加人员安全承诺书》、《旅游合同》或《租车合同》、《外出集体活动行程安排》等材料。

	第四步
	活动结束后第一时间报告责任区辅导员（返校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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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学生外出集体活动审批表》
  2.《生命科学系学生外出集体活动参加人员安全承诺书》
3.《生命科学系学生外出集体活动集中安全教育记录》
4.《生命科学系学生外出集体活动集中安全教育提纲》
附件1：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学生外出集体活动审批表

	班级
	
	带队教师（负责人）
	
	职务
	
	联系方法
	

	活动

地点
	
	活动

人数
	
	班长
	
	联系方法
	

	
	
	
	
	团支书
	
	
	

	活动

时间
	
	交通工具
	
	座，属于                 公司。

	活动内容
	

	系意见
	班主任签字           
学工办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系领导签字（盖系章）           
年     月    日

	学 院 职 能 部 门 意 见
	按照校保卫处发《关于加强学生外出集体活动管理，防止意外事故发生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做到：

1、班主任出发前召开安全教育会议，会议记录报系学工办备案；

2、班主任带队，负责全体学生的安全和出游纪律工作；

3、如不是徒步出游的班级，必须使用正规汽运公司的车辆，应有正规发票和保险单据；

4、遇特殊情况及时联系班主任、辅导员，返回后向系学工办报告情况；

5、注意饮食卫生；

6、自觉维护公共秩序，遵守规章制度，维护学院形象。

 

	
	学工部(处)负责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保卫处负责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三份，学工部（1号楼101）、保卫处（1号楼315）、各系学工办各执一份。

附件2：

生命科学系学生外出集体活动参加人员安全承诺书
为保证活动顺利开展，共同维护自身安全，现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活动，并已征得父母同意；

二、外出集体活动期间保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院规院纪，遵守社会公德，自觉维护学院和大学生形象；
三、自觉服从带队教师的安排，听从指挥，服从管理；
四、遵守安全教育会议提出的相关要求和规定；

五、保证不参加冒险项目，不私自下水游泳等；

六、保证不擅自脱离队伍，一定按时随队返回学校；

七、自愿承担不遵守上述承诺或发生意外事故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承诺人签名：     
	本人姓名
	联系电话
	本人姓名
	联系电话
	本人姓名
	联系电话

	
	
	
	
	
	

	
	
	
	
	
	

	
	
	
	
	
	

	
	
	
	
	
	

	
	
	
	
	
	

	
	
	
	
	
	

	
	
	
	
	
	

	
	
	
	
	
	

	
	
	
	
	
	

	
	
	
	
	
	

	
	
	
	
	
	

	
	
	
	
	
	

	
	
	
	
	
	

	
	
	
	
	
	


附件3：

生命科学系学生外出集体活动集中安全教育记录
	教育时间
	年   月   日   时
	教育地点
	

	主 讲 人
	
	记 录 人
	

	参加人员
	应参加     人，实际参加     人，缺席   人。

	缺席人员
	

	记

录

内

容
	


附件4：

生命科学系学生外出集体活动集中安全教育提纲
为了增强学生安全意识，普及安全基本常识，使学生外出集体活动安全有序，特拟订本提纲。请带队教师根据活动安排有针对性的组织集体教育、讲解。

一、参加活动前准备事项

外出集体活动前要求学生做好以下准备事项：

1.应带好自己的有效身份证、学生证，参加比赛的应带好相关的通知和参赛证等。

2.确认身体状况是否适应本次活动，确认通讯工具是否能够有效使用。

3.参加活动前应事先征得父母同意。

二、乘车（机、船）安全事项

学生外出集体活动中乘车（机、船），主要应预防意外事故的发生，特别注意：

1.学生在车辆（车、船）停稳后方可下车（机、船）。按先后秩序上下车（机、船），讲究文明礼貌，优先照顾女同学，切勿拥挤，以免发生意外。

2.在乘车旅途中，请不要与司机交谈和催促司机快车，违章超速和超车行驶，不要将头、手、脚伸出窗外，以防意外发生。

3.下车活动时，请注意关好旅游车窗，拿齐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 

4.乘坐飞机时，应注意遵守民航乘机安全管理规定，特别是不要在飞机上使用手机等无线通讯工具或电子游戏等。

5.不要向车窗外扔废杂物品（特别是硬质物品），以免伤害他人。 
6.乘坐的车（机、船）在行驶的过程中，若遇有交通事故发生时，应听从带队教师的安排及指挥，不要慌张，发生人员伤害的应尽力施救或自救，同时注意保护现场，避免损失扩大。

三、住宿安全事项

1.入住酒店后，应了解酒店安全须知，熟悉酒店的安全出路、安全楼梯的位置及安全转移的路线。

2.注意检查酒店为你所配备的用品是否齐全，有无破损，如有不全或破损，请立即向酒店服务员或带队教师报告。

3.物品应存放于酒店服务总台保险柜，不要随身携带或放在房间内，若出现遗失后果自负。 

4.不要将自己住宿的酒店、房间随便告诉陌生人，不要让陌生人或自称酒店的维修人员随便进入房间，出入房间要锁好房门，睡觉前注意房门窗是否关好，保险锁是否锁上，物品最好放于身边，不要放在靠窗的地方。

5.入住酒店后，需要外出时，应告知带队教师，结伴而行，不得擅自外出。返回后要及时报告。

6.如遇紧急情况，千万不要慌张。发生火警时不要搭乘电梯或随意跳楼；镇定地判断火情，主动地实行自救。若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重衣服压火情，必须穿过有浓烟的走廊、通道时，用浸湿的衣服披裹身体，捂着口鼻贴近地顺墙爬起，大火封门无法逃出时，用侵湿的衣服披裹身体，被褥堵门缝或泼水降温的办法等待救援或摇动鲜艳的衣服呼唤援救人员。 

四、饮食卫生安全注意事项    

在外出活动期间，要十分注意饮食卫生，预防避免中毒，胃肠道疾病的发生。
1.在活动期间购买食物需注意商品质量，不要购买“三无”（无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厂家地址）商品，发生食物不卫生或有异味的变质情况、切勿食用。

2.出门活动，应随身携带上矿泉水及干粮等食品，以备不时之需。注意请勿喝生水和不洁净的水。 

3.不要接受和食用陌生人递送的香烟、食物和饮品，防止他人暗算。

4.活动期间要合理饮食，不要暴饮暴食和贪杂食，不得酗酒。

5.为防止在活动中水土不服，同学应自备一些常用药品，以备不适之需。切勿随意服用他人所提供之药品。

五、游览观景安全事项

学生在游览观景时，应注意预防事故和突发性疾病的发生。特别注意：

1.听取当地导游有关安全的提示和忠告。 

2.经过危险地段（如陡峭、狭窄的山路、潮湿泛滑的道路等）不可拥挤，前往险峻观光地点时应充分考虑自身的条件是否可行，不要强求和存侥幸的心理。

3.登山或参与活动中应注意适当的休息，避免过度激烈运动，同时做好防范工作。行程中或自由活动时若见有刺激性活动项目，身体状况不佳者请勿参加。患有心脏病、肺病、哮喘病、高血压者切忌从事水上、高空活动。
4.在水上（包括江河、湖海、水库）游览或活动时注意乘船安全，不单独前往深水域或危险河道。严禁私自下水游泳。
5.乘坐缆车可其它载人观光工具时，应服从景区工作人员安排，遇超载、超员或其它异常时，千万不要乘坐，以免发生危险。
6.严禁参与冒险项目。

7.游览期间，不要独行，如果迷失方向，原则上应原地等候导游的到来。自由活动期间不要走得太远。
8.要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和信仰，避免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
六、娱乐安全事项

在购物、娱乐时，主要应防止被诈骗、盗劫和抢劫事故发生。特别注意：

1.不要轻信流动人员的商品推销。

2.无意购物时，不要随意向商家问价还价。

3.不要随商品销售人员到偏僻地方购物或取物。

4.要细心辨别商品的真伪，不要急于付款购物。

5.在热闹拥挤的场所购物或娱乐时，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钱包、提包、贵重的物品，不要单独活动，不要前往管理混乱的娱乐场所。 

七、其它安全注意事项

    1.活动期间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讲究社会公德，自觉维护学校和大学生形象。 

2.全体学生必须服从班主任或带队老师的安排，自觉听从指挥，服从管理；必须保持信息畅通；必须遵守集体活动的作息时间，按时返回学校。

3.要保持良好心态，学会忍让、迁就，互相适应，遇事要冷静，不争强好胜，出言要谨慎，要通过正当途径保护自己。
（注：用“隶书”标注的为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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